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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理由書 

案號：108 年度憲三字第 9號 

關係人：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9 號 

代表人：雷倩            同上 

代理人：李宜光律師     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8 號 5 樓之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2357-8988 

 

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憲法解釋案，茲提出

釋憲理由書事： 

 

壹、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(下稱黨產條例)第

2 條、第 8 條第 5 項及第 14條規定部分
1
： 

 一、以法律位階規範之黨產條例，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(下稱

黨產會)認定並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不當取得財產，是否

就憲法保留之事項而為規範
2
？ 

    黨產條例之規定違反憲法保留原則，確屬違憲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黨產條例第 2 條： 

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，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

之限制。 

本會依法進行政黨、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、返還、追徵、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

之其他事項。 

 

第 8 條第 5 項： 

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，並通知其於受本會通知日起四個月內向本會申報

第一項之財產。 

 

第 14 條： 

本會依第六條規定所為之處分，或第八條第五項就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，應經公

開之聽證程序。 

2 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4、5 項： 

司法院大法官，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，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、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

散事項。 

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，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